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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益 目的 印章 在国外，危害公共信用的伪造罪往往作为一个

罪群集中加以规定。 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，伪造罪罪群包括

第170条的伪造货币罪、第173条的变造货币罪、第174条的伪

造、变造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、批准文件罪、第177条的伪造

、变造金融票证罪、第178条的伪造、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、

伪造、变造股票、公司、企业债券罪、第227条的伪造有价票

证罪、第280条的伪造、变造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、

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印章罪、伪造、变造

居民身份证罪，等等。 伪造罪，国外学者往往浓墨重彩地加

以论述， 而我国学者似乎关注的还不多。撰写此文的目的，

就在于引起学界对伪造罪的重视。 一、概念辨析 （一）伪

造.变造 就货币对象而言，伪造是不持有发行权的人制造外表

相同的货币；变造是将真正货币加工成外表相同的货币

。[1]P573以真货币为基础进行加工，使其失去真货币的外观

，而制作成具有使人误认为是真货币的外观的物的话，就是

伪造。正如对一千元的纸币进行加工作成五千元的纸币的形

式一样，对真货币进行加工制作出与其币值不符的货币的行

为，有成立变造的见解和成立伪造的见解之间的对立。因为

应当以是否使真货币丧失了同一性为标准，因此，根据其程

度有可能成立变造，也有可能成立伪造。利用作废的货币制

作成与真货币类似的货币的行为是伪造，而不是变造

。[2]P310-312不过，在日本，通货的伪造和变造在罪质上相



同，而且，刑法将其规定在同一条中，法定刑也无差异，因

此，作为实际问题，区分两者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

。[3]P396 在许多国家，伪造与变造货币属于同一犯罪，法定

刑相同，故刑法理论并不严格区分伪造与变造。但我国刑法

将伪造与变造货币的行为规定为不同的犯罪，不仅构成要件

不同，法定刑相差较大，而且还影响相关犯罪的认定。如出

售、购买、运输、持有、使用变造的货币，不被认为是犯罪

。不过，“伪造的货币”一词中的“伪造”既可能理解为狭

义的伪造，也可能理解为广义的伪造，即包括变造。如果采

取广义的解释，则出售、购买、运输、持有、使用变造的货

币的，也成立相应的犯罪。[4]P611 尽管从理论上讲，伪造和

变造的区别在于，是否因改变本质的部分而丧失了同一性。

但是，区分起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问题还在于，伪造

和变造有必要严格区分吗？是不是只规定“伪造”而没有规

定“变造”的场合，“伪造”就不包括“变造”了呢？其实

，在刑法第227条只规定了伪造有价票证罪的情形，有学者仍

然认为，这里的“伪造”包括了“变造”。[5]P669在同一部

法典里有时“伪造”是狭义的不包括“变造”的“伪造”，

而有时又是包括了“变造”的广义的“伪造”。这样解释是

否妥当呢？事实上，我国旧刑法并没有规定变造货币罪，后

来司法解释规定变造货币的行为以伪造货币罪论处，再后来

通过单行刑法设立了变造货币罪罪名。 笔者认为，为避免伪

造、变造区分的麻烦，维持解释论上的同一性，我们有必要

向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，将伪造与变造规定为一个犯罪

。[6]P694而且，也没有必要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，即在伪

造罪条文中就规定伪造一种行为。这样在解释论上，就可以



统一从广义上解释伪造，把变造包括进去。 （二）有形伪造.

无形伪造、形式主义.实质主义 有形伪造，又称形式的伪造或

伪造，它是指没有合法文书作成权限的人，冒用或捏造他人

的名义制成文书的行为。无形伪造，又称制作虚伪文书，它

是指文书作成人以自己的名义作成文书时，记载虚伪内容的

行为。[7] 关于文书伪造的犯罪中的现实的保护对象，形式主

义认为是文书制作名义的真正性即形式的真实，实质主义认

为是文书内容的真实即实质的真实。形式主义提出，只要确

保文书制作名义的真正性，就自然会保护其内容的真实；而

实质主义则提出，属于文书内容的事实关系违反真实的话，

就会侵害社会生活的安全。[8]P414-415德国刑法采取的是形

式主义，法国刑法采取的是实质主义，而日本、瑞士刑法则

采取的是折衷主义，即以形式主义为基础，同时对文书内容

的真实性进行保护。据此，没有制作权限的人冒用他人名义

制作文书的，以及有制作权限的人制作内容虚假的文书的，

都成立伪造文书罪。[9]P704-705理由是，为了保护对文书的

公共信用，首先有必要尊重文书的形式的真正性，不应允许

因为内容是真实的就违反制作权人的意思而冒用其名义制作

文书。不过，也存在应该特别保护文书内容的真实的情形，

可以认为，刑法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规定了文书伪造的犯罪

。[10]P414-415 在我国，对伪造的含义，应当从形式主义和实

质主义两个角度同时理解。即应当同时重视文书作成名义的

真实性与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两个方面，二者不可偏废。只有

这种理解才是最适当的，最符合立法宗旨。[11] 二、伪造罪

的构成特征 （一）主体 我国刑法中的伪造罪，除伪造货币罪

和变造货币罪，只能由自然人主体构成外，其他伪造罪均可



以由单位构成。事实上，像伪造货币这种需要高精技术的行

为，绝非几个乌合之众所能完成，有组织的伪造货币犯罪集

团是大量高质量假币的制造者，这其中不能排除取得合法资

格而又利令智昏的单位或组织。因而法人或单位也可作为本

罪主体。[12]P81笔者认为，在伪造类罪群中，唯独在伪造货

币、变造货币罪中把单位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，是没有道理

的，将来修订刑法时应予以完善。 （二）主观方面 伪造货币

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，这一点在刑法理论上无异议。但

在故意之外，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特定目的，即是否作为目

的犯，尚有争议。纵观国外立法例，通常都将伪造货币罪规

定为目的犯，例如：《德国刑法典》规定“以供流通或可能

流通为目的”。此外，在日本、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刑法

典之中，也均将“以行使（使用）为目的”作为危害货币管

理罪的主观要件。[13]P688我国现行刑法典对于伪造货币罪的

主观目的未作明确规定，致使刑法学界对此争议很大，主要

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。肯定论认为，伪造货币罪应为

目的犯，并且是须在主观上以“意图流通”、“意图使假币

进入流通领域”为目的。具体理由为：要求某些犯罪的成立

必须具备特定目的，是对其犯罪构成的一种实质性限定，以

缩小打击面；刑法没有对伪造货币罪明确要求特定目的，并

不意味着特定的目的就不是其故意内容的一部分；决定伪造

货币的行为的危害性（是否侵害了货币的公共信用），在很

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是否以“意图流通”为目的而伪造货

币；以“意图流通”作为伪造货币罪的目的要件，具有充分

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[14]P701-702否定论认为，如果从刑事立

法学的角度来看，或许要求“以使用为目的”较为合适，但



我国刑法鉴于伪造货币行为的严重危害程度，没有作出类似

要求。而且，对仅伪造货币并不使用伪造的货币的行为，也

以本罪论处。事实上不以使用为目的而伪造货币的行为，也

会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。因此，从解释论上而言，不应认为

本罪是目的犯。[15]P607 笔者赞成否定论，即认为伪造货币

罪不要求出于特定的目的或者意图，同时认为，由于我国刑

法对所有的伪造罪均没有规定要出于特定的目的，因此，对

其他的伪造罪也不需要出于特定的目的或者意图。有学者一

方面认为伪造货币罪的构成不要求出于特定的目的，另一方

面又认为虽然刑法并没有将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罪规定为目

的犯，但仍应将使用或行使的目的作为本罪的主观要件要素

，是比较合适的。[16]P617对此，笔者不敢苟同。由于伪造罪

是抽象危险犯，只要实施了法定的行为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

，即达到了从外观上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真实的，就构成

既遂，并不要求实际上侵害到了公共信用或给被害人造成了

财产上的损害。 （三）法益 “伪造货币罪的保护法益，是社

会对货币的信用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易安全。伪造货币罪

特别在其变迁上，曾被认为侵害有关通货的制造发行的国家

的权力即通货最高权力。为此，也有观点认为本罪的保护法

益是社会对真货币的信赖即通货的最高权力。诚然，不能完

全无视侵害货币最高权力的一面。然而，如今，制造或发行

货币以及批准权都收归国家或特定机关，这无非是为了保持

社会对货币的信用。所以，应该认为本罪的实质仍然是侵害

社会对货币的信用。”[17]P572-573在我国，关于伪造货币罪

的法益，有以下几种观点：伪造货币罪的客体是国家的货币

管理制度和国家依法保障外币在境内的正常流通的秩序；是



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，具体地说，是国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

，以及国家对外币的保护制度；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，其

中既包括国家对本国货币的管理制度，也包括对外国货币在

本国流通的管理制度；是国家对货币的管理制度，具体是指

破坏货币的公共信用和侵害货币的发行权；是侵犯了金融秩

序，具体地说，首先侵犯了货币的公共信用，其次侵犯了货

币发行权；只能是货币的公共信用，国家对货币的发行权不

能成为该罪的犯罪客体。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，即认为，

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。同时认为，所有伪造

罪的法益都是公共信用。伪造罪的本质在于，通过担保各罪

客体的真正性，来保护社会中交易的安全。[18]P392-393 （四

）对象 1、伪造的对象是否必须在现实中有相当的对应物 行

为人伪造了面值200元的人民币或者伪造了“中华人民内务部

”的印章，是否构成伪造罪？由于这种面值的人民币或者印

章在现实中并不存在，因此，并不妨碍真币的或者真正印章

的信用，坚持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发行权的人可能认

为构成犯罪。但是即使坚持伪造罪的法益是公共信用的人，

也可能认为其妨碍了公共信用。笔者认为，尽管现实中没有

上述面值的人民币或者印章，但不排除会被人误认为存在这

种货币或者印章，因此，在有可能被人误假为真时，应该说

是会妨碍公共信用的，故有构成伪造罪的余地。 2、伪造的

是公文、证件的复印件，能否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

罪 由于复印技术的进步，和原件一模一样地在纸面上进行成

像便成为可能。在复印件是否系文书，存在肯定和否定见解

之间的对立。肯定说的理由是：（1）和原件具有同样的内容

，（2）复印件的名义人就是原件的名义人，（3）作为证明



文件和原件具有同样的社会机能和信用。但否定说认为，虽

说复印件的社会机能应当得到保护，但它毕竟是证明原件的

存在及其内容的手段，而不是现行刑法上的伪造文书犯罪的

对象中的文书。因此，将其作为文书，超出了刑法的严格解

释的范围，和罪刑法定原则相悖。[19]P321-322国内有学者采

肯定说，但又认为肯定说是否有类推解释之嫌，确实还值得

研究。[20]P802笔者倾向于否定说。因为把公文、证件理解为

原件，可能更符合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的要求。如果行为人

事先伪造了印章，当然可以以伪造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3、伪造负责人的私章，是否构成伪造印章罪？ 在国外不仅

打击伪造公印章的行为，还打击伪造私印章的行为。在我国

，伪造私印章是不构成犯罪的。问题是，公安局长的私章往

往和公章发挥着同样的作用，如在拘留、逮捕证上往往有公

安局局长的私章，伪造这些私章能否作为伪造印章罪来处理

呢？笔者认为，如果事实上负责人的私章是发挥着公章的作

用，或者说这些私章是在发布公文、证件时使用的，就应当

和公章一样得到保护。即使碰巧和公安局长同名的人，有意

制造和公安局长同样的私章，也构成犯罪。 4、伪造印章罪

的保护对象是印章本身，即印形，还是印影 在日本。关于印

章的意义，存在见解的对立。有见解认为限于印影，有见解

认为也包括印颗。所谓印影，是指为了证明一定的事项而显

示在物体上的文字或者其他符号的影迹；所谓印颗，是指刻

有为了显示印影所必要的文字或者其他符号的物体，即印形

。因为印颗本身不能直接用于交易，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印影

，所以，为了保护印章的公共信用性，只要保护印影就能相

应地实现其目的，而且，从刑法并列地对待印章的伪造与署



名的伪造这一点来看，也可以说类似于署名的是印影。因此

，赞成认为限于印影的见解。[21]P465-466国内有学者认为，

印章，应包括印形与印影。[22]P801笔者倾向认为，印章是指

印形，不包括印影。理由是，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，印章应

该是指印形，即认为印章是有体物。再则，从条文规定上看

，伪造印章罪的构成没有数额或情节的要求，显然立法的本

意在于严惩伪造了可以反复使用的印形的行为，而不是偶尔

一次伪造了印影的行为。偶尔一词伪造了印影的行为，情节

严重符合伪造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罪的犯罪构成的，可以伪

造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罪论处。 5、伪造省略文书或记号如

何处理 所谓省略文书，就是将一定的意思和观念简略表示的

文书，如银行的支出传票或没有盖印的连带保证书等。成为

问题的是，非常省略的文书如表示物品税的验讫标签，或邮

局表示日期的邮戳，是否盖印。学说和判例上，有（1）将其

看作为公务机关的盖印的见解，和（2）看作为公务机关签名

的见解，之间的对立。盖印和文书的区别标准在于，该标志

是表示名义人的一定观念、意思的东西，还是表示人的同一

性的东西，因此，应根据带日期的印章被使用的场合加以区

别，如用于表示收取金钱的场合，就是表示一定的意思，是

文书；反之，仅是表示邮件经过了邮局之手而已的时候，就

是印章。[23]P361-362国内有学者谈到，印章既包括表示国家

机关名称的印章，也包括国家机关用以表示某种特殊用途的

专用章。但专用章与省略文书的界限是微妙的。例如，人民

法院在判决书上所盖的“本件与原件无异”的骑缝章，究竟

是印章，还是省略文书，还需要研究。由于文书重在表达意

思，而印章重在证明人或单位的同一性，故一般来说，应将



省略文书视为文书，而不应认定为印章。但对邮局的邮戳如

何认识还需要研究。由于邮戳不仅显示了信件处理时间，而

且表明了处理的邮政局，故认定为印章比较合适

。[24]P801-803笔者初步认为，由于我国只规定伪造国家机关

公文的行为构成犯罪，伪造此外的文书不构成犯罪，从有效

打击犯罪的角度看，把省略文书解释成印章，恐怕是一种合

理的选择。 在日本，除规定伪造印章的犯罪外，还规定了公

记号伪造罪。因此，伪造的是印章还是记号，关乎法定刑的

轻重。有见解认为，记号，应当是指记录一定事实等表示人

的同一性场合之外所使用的影迹，如检印、订正印等。因此

，即便是盖印，如文书中的订正印之类的作为表示已经订正

的符号而使用的场合，也是记号。[25]P365国内学者关于记号

鲜有讨论。基于前述关于省略文书同样的理由，笔者认为，

在我国没有必要区分记号和印章，即应把印章解释为包括记

号。 6、伪造邮政储蓄卡、电话卡，该如何处理 我国刑法

第177条规定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对象仅限于银行发行的相

关金融票证，但对于邮政部门发行的相关金融票证却欠缺规

定，那么伪造邮政部门发行的相关金融票证该如何处理呢？

恐怕只能以刑法第227条的伪造有价票证罪论处。 那么对于伪

造电话卡，又该如何处理呢？在日本关于电话卡是否系有价

证券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。不认为是有价证券的，往往认

为是文书。伪造电话卡的，分别按照伪造有价证券罪和伪造

文书罪论处[26]P405-407但日本所称的有价证券包括了票据支

票等，因此范围很广。那么，在我国对于伪造电话卡的行为

该如何处理呢？笔者认为，我国目前对这种行为，除非符合

诈骗罪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犯罪构成外，将很难予以



刑事上的规制。 三、罪数 在日本，伪造货币、有价证券、文

书、印章，然后加以使用的，往往作为牵连犯、吸收犯加以

处理的。在我国学界也通常认为，伪造印章和诈骗之间形成

牵连关系。刑法第171条第3款规定，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

输伪造的货币的，以伪造货币罪从重处罚。看来立法上是作

为处断的一罪加以处理的。笔者认为，伪造的事后行为，如

出售、运输、使用，如果没有侵犯新的法益，以处断的一罪

或者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只定一罪，基本上是妥当的。但是，

对于伪造了印章、公文、证件，然后去骗取钱财的，由于侵

犯了新的法益，只以一罪论处就可能使得行为所侵犯的法益

遗漏评价，可能以数罪并罚进行处理更为合适。 以上是笔者

对伪造罪的初步研究。笔者有理由相信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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